
消保委提醒

□ 记者 章炜

  据介绍， 日前， 消费者吕女士

在观看视频时， 点进了一条购物链

接， 页面宣称“丝袜 10 元 10 双，

买 10 双送 1 双， 吕女士下单买了

50 双。 然而， 当吕女士收到物品

时， 发现实际商品质量极差， 有些

还没有穿就已经出现抽丝破洞问

题。

吕女士想要退货退款， 但是在

视频软件中无法找到该订单， 她查

看快递面单， 发现发件人电话号码

显示为 13800000000， 无法联系。

之后， 吕女士联系承运的快递

企业， 要求查询发件人电话， 但售

后客服告诉她发件人只预留了上述

号码。 随后， 上海市消保委快递物

流专业办介入， 经过多次调解， 吕

女士最终成功退货并收到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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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手机尾号为“八个零”？
消保委建议：快递企业应落实核查流程

  近年来， 教育培训领域的乱象

屡禁不止。 从线下培训机构“闭店

跑路” 让家长退费无门， 到考试辅

导机构虚假宣传“包过” 承诺， 各

类套路陷阱层出不穷。 近期， 上海

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发现， 有部分教

培机构以“分期付款” 为幌子诱导

消费， 玩起了文字游戏， 说好的

“分期付款” 实为“一次性扣款、 分

期还款”。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警惕

“借新还旧” 套路， 签订合同前需核

实支付方式、 退款条件等细节， 要

求书面明确“分期” 具体含义。

机构玩起了文字游戏

2024 年， 消费者王女士在位于

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体育培训机构

为孩子报名课程， 剩余价值 1 万余

元的课程未使用。 2024 年 12 月，

销售人员以“公司政策变更” 为由

推销新课程， 承诺“购买新课程可

退还旧课程费用， 且支持支付宝按

月分期支付”。 王女士支付后却发

现， 所谓的“分期付款” 是通过花

呗一次性扣除 23988 元， 分 12 期还

款。 她立即向机构提出退款， 但遭

到拒绝， 向消保委投诉。 经调解，

机构同意恢复旧课程并扣除部分费

用后退款。

无独有偶， 消费者秦女士也遭

遇到类似套路。 销售人员以“月付

制购买新课程可退还剩余 10136.73

元旧课程费用” 为由诱导消费， 承

诺 1 月 10 日前退款， 但到期后未履

约。 经消保委介入， 机构以“流程

延误” 为由拖延， 最终迫于压力完

成退款。

据了解， 该教培品牌多家门店

自 2023 年下半年起频繁闭店， 大量

消费者投诉要求退款。 浦东门店负

责人声称“无力退款， 仅能继续提

供服务”， 却仍以“分期付款” 名义

诱导消费者重复购课。 此类行为涉

嫌以虚假承诺掩盖经营困境， 侵害

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

警惕“借新还旧”套路

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分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规

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服务信息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本案中机

构将“一次性扣款” 包装为“分期

支付”， 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消费者

有权要求撤销合同并退款。 此外，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 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

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 机构如果单方面

变更退款规则， 消费者可依据 《民

法典》 相关规定主张违约责任。

事实上， 2024 年 5 月， “早教

机构分期付款陷阱” 引发热议。 该

机构以“分期免息” 为名诱导家长

通过花呗一次性支付数万元， 后因

资金链断裂无法履约， 最终被市场

监管部门责令整改并退还费用。

法律专业人士指出， 尽管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经营者

需如实告知合同条款， 但实践中，

分期付款“文字游戏” 屡禁不止。

部分机构利用格式合同规避责任，

将“分期支付” 模糊定义为“分期

还款”， 消费者起诉时可能面临证据

不足。 此外， 即便胜诉， 若机构已

资不抵债， 执退款仍困难重重。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需避免因

轻信口头承诺陷入维权困局， 警惕

“借新还旧” 套路： 一是警惕“分

期” 话术， 签订合同前需核实支付

方式、 退款条件等细节， 要求书面

明确“分期” 具体含义； 二是注意

留存证据， 保存聊天记录、 合同、

付款凭证， 便于维权时举证； 三是

优先选择第三方监管平台， 通过银

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托管预付款，

降低资金风险。

“一次性扣款”被包装为“分期支付”
消保委提醒：与教培机构签订合同前应明确“分期”含义

□ 记者 章炜

  网购商品质量差， 想要退货却发现发件人电话为

13800000000。 近日， 消费者吕女士在网购时遇到了

该问题。 最终， 经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快递

物流专业办介入， 吕女士成功退货。 上海市消保委快

递物流专业办提醒， 消费者在收到快递后发现寄件人

联系号码为空号， 或快递面单信息有异常， 导致无法

联系到寄件人的， 可以向提供快递服务的公司进行投

诉， 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视频平台上买的袜子质量差

  上海市消保委快递物流专业办

发现， 快递服务中确有一些快件的

发件人信息存在明显问题， 与上述

案例中吕女士遭遇相同， 比如发件

人联系电话显示为 13800000000、

17711111111 等， 这类号码明显并

不在使用中； 发件人地址仅填写到

市、 镇、 村， 并没有登记具体地址；

有一些发件人姓名是李四、 王五，

难以辨别真假。

消保委经过分析发现， 此类发

件人信息登记乱象最常发生在网购

寄件人信息任性填写

的一些廉价商品的面单上， 多数是

消费者从视频网站的链接中购买。

快递业内人士介绍， 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当地有电商网店与快递网

点的人合作， 海量发货以后刷单。

按规定需要实名寄递， 电话号码也

必须是真实的， 但实际工作中， 有

的快递员压力大、 事情繁琐、 工作

量大， 难以核查寄件人信息， 导致

寄件人可以任性填写信息。 而任性

填写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比如一

旦快递退回时， 人海茫茫联系不上。

对此， 消保委建议快递物流企

业在揽件时， 对明显错误的预留号

码应当要求寄件人提供真实号码，

不应任由寄件人随意填写信息。 快

递物流企业应当在经营活动中， 落

实核查流程， 严格遵守实名收寄管

理制度， 对薄弱环节要定期自查并

实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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